
簽證會計師獨立性及適任性評估 

依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29條之規定，公司應定期（至少一年一次）參考審計品質

指標（AQIs），評估聘任會計師之獨立性及適任性。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每年評估所屬簽證會計師之獨立性及適任性，除取得簽證會計

師提供之「超然獨立聲明書」及「審計品質指標（AQIs）」外，並依註1之標準

與13項AQI指標進行評估。 

經確認委任會計師並未受有處分或損及獨立性之情事，符合獨立性與適任性條件，

以及參考AQI指標資訊，確認會計師及事務所具有豐富審計經驗，受訓時數優於

同業平均水準，另於近三年採行或規劃與提升審計品質相關之倡議或計畫例如導

入審計創新工具、擴充審計支援中心及導入雲端審計平台等，提高審計品質。 

最近一年度評估結果業經2023年3月9日審計委員會討論通過後，並提報2023年3

月9日董事會決議通過對會計師之獨立性及適任性評估。 

註1： 

1 委任會計師與本公司是否有直接或間接重大財務利益關係。 □是 

■否 

2 委任會計師是否與本公司有密切之商業關係及潛在雇傭關係。 □是 

■否 

3 委任會計師是否有擔任本公司之辯護人或代表本公司協調與其他第三人間發

生的衝突。 

□是 

■否 

4 委任會計師本人及配偶或受扶養親屬是否與本公司或本公司董、監事有融資或

保證行為。 

□是 

■否 

5 委任會計師本人及配偶或受扶養親屬目前或是最近兩年內是否擔任本公司董

監事、經理人或對審計案件有重大影響之職務；亦或於未來審計期間是否會擔

任前述相關職務。 

□是 

■否 



6 委任會計師本人及配偶或受扶養親屬是否與本公司之董監事、經理人或對審計

案件有重大影響職務之人員有親屬關係。 

□是 

■否 

7 委任會計師是否有仲介本公司所發行之股票或其他證券。 □是 

■否 

8 委任會計師是否有對本公司提供可能直接影響審計工作的非審計服務項目。 □是 

■否 

9 委任會計師是否兼營可能喪失獨立性之其他事業。 □是 

■否 

10 委任會計師是否收取任何與公司業務有關之佣金。 □是 

■否 

11 委任會計師是否收受本公司及本公司董監事、經理人價值重大之餽贈或禮物

（其價值超越一般社交禮儀標準） 

□是 

■否 

12 委任會計師是否有不符業務事件主管機關對會計師輪調、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

或其他足以影響獨立性之規範。 

□是 

■否 

13 委任會計師是否與本公司有上述之外之其他不適當關係。 □是 

■否 

14 委任會計師應使其助理人員確守誠實、公正及獨立性 ■是 

□否 

 


